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5年4月27日

府行救字第1150020735號
訴願人：梁OO               南投縣OO鎮OOO路00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
訴願人因洗錢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3年6月2日第11305010309-01)號書面告誡提起訴願，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指稱訴願人於113年4月9日，無正當理由將自己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822-xxxxxxxxxxxx)申請開立之帳戶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第1項規定，以113年6月2日第11305010309-01號告誡書處分，訴願人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訴願人陳述略以：訴願人提供帳戶之真正目的，係為提領中獎獎金，並非無正當理由交付帳戶予他人使用，詐騙集團利用該帳戶接收受害者匯款，訴願人從始至終未動用該筆款項分毫，亦不知情該匯款涉及詐騙。相關刑事案件經檢察官偵查終結，於114年7月11日作成不起訴處分，認定訴願人無犯罪故意或過失。訴願理由：提供帳戶有明確目的(提領中獎獎金)，屬正當理由，並非交付整個帳戶控制權予他人，況且訴願人未動用款項，無幫助洗錢或詐欺之故意，不符合處罰要件。刑事不起訴處分已證明訴願人無罪，構成原處分撤銷事由，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行政機關得職權撤銷不適當或違法處分，不起訴處分為關鍵證據，證明告誡處分已失依據，應撤銷以維護訴願人權益。維持原處分將嚴重影響訴願人日常生活，如無法轉帳、提領限額1萬元、禁止網路銀行及申辦帳戶等業務，使本人帳戶受限5年，嚴重影響日常生活及金融交易，顯失比例原則，懇請撤銷原處分並通知金融機構解除告誡戶限制。」。
2、 按「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訴願之提起，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訴願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第77條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訴願人於113年6月2日收受處分書，遲至114年12月29日始提出訴願書，程序上已經逾越提起訴願法定期間，依法應為不受理決定，合先敘明。
3、 查「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或第三方支付服務業申請之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違反前項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經裁處告誡後逾五年再違反前項規定者，亦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提起訴願因逾法定期間而為不受理決定時，原行政處分顯屬違法或不當者，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得依職權撤銷或變更之。……」、「提起訴願因逾法定期間應為不受理決定，而原行政處分顯屬違法或不當者，受理訴願機關得於決定理由中指明應由原行政處分機關撤銷或變更之。」訴願法第80條第1項、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25條亦分別著有規定。
 四、惟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第1項規定：
    「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虛擬
    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或第三方支付服務業申請之帳號交
    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
    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及立法理由  
    「三、本條所謂交付、提供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係指將
    帳戶、帳號之控制權交予他人，如單純提供、交付提款卡及
    密碼委託他人代為領錢、提供帳號予他人轉帳給自己等，因
    相關交易均仍屬本人金流，並非本條所規定之交付、提供『他
    人』使用。」，查本案訴願人113年6月2日調查筆錄稱：「(問：
    你是否有將金融帳戶提款卡、存摺等物交付予對方？)答：沒有。」
    (第3頁第4行至第5行)、「(問：你是否有依該詐欺集團指示提
    領款項、操作轉帳？)答：沒有。」(第3頁第11行至第12行)、
    「(問：上記被害人轉入之詐欺贓款限於何處？)答：在我的帳戶
    裡面，我沒有動過。」(第3頁第15行至第16行)，是訴願
    人並無將金融帳號安全機制及支配權轉移予他人，而未符合113
    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第1項及立法理由，
    將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之規定，爰原處分機關所為書
    面告誡，難謂適法、妥當，原處分機關宜參照訴願法第80條第1
    項、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25條
    規定意旨，是否撤銷原處分，併予指明。
五、據上結論，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依訴願法第77條第2款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呂 秀 梅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蕭 秀 瑛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林 倖 祺    

中  華  民  國105年4月27日

                                        縣長  許  淑 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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